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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偷拿姐姐身份证结婚，如今为孩子抚养费上法庭
想起自己的这一段婚姻，王

某数度哽咽。18年前，她不顾家

人反对，偷出姐姐身份证只为和

吴某结婚，王某万万没有想到，

18年后，两人不仅办理了离婚，

还为孩子抚养费闹上法庭。

王某是河南人，1999年冬天，

19岁的王某认识了在河南经商的

吴某。吴某比她大一岁，永嘉人。

两人迅速擦出爱的火花，不久便同

居生活。当时王某大学尚未毕业，

加上吴某家远在浙江，王某父母并

不同意两人结婚，甚至将王某身份

证和户口本藏匿起来。

然而，这没能阻止坠入爱河

的两个年轻人，王某还为吴某生

下孩子吴某甲。2002年，吃了秤

砣铁了心的王某偷出姐姐的身

份证，一路跟随心爱的吴某回到

永嘉，办理了结婚登记。因当时

婚姻登记系统尚未全国联网，加

之两姐妹长相较为接近，王某冒

充姐姐身份，与吴某领了结婚

证。之后，夫妻一同在外经商打

拼，婚后生活还算和美，2007年

小儿子吴某乙出生。

但是，2017年，吴某突然向

王某提出离婚，对于离婚理由他

也毫不掩饰，自己喜欢上其他女

子，并且对方已经怀孕。

善良的王某再次拿来姐姐

身份证，与吴某办理了离婚登

记。“离婚”时，二人签订了同居

生活析产协议，约定两个儿子的

抚养权归男方，抚养费由男方自

行承担，同居期间购买的房屋所

有权归两个儿子所有。

离婚后，成立新家庭的吴某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这么多孩子，

两个儿子虽然名义上跟着父亲，

实际上随王某共同生活至今。

直到2019年，王某起诉至永嘉法

院，要求变更两个儿子抚养权，

并要求吴某承担抚养费。

吴某对变更抚养权没有异

议，但是对提供抚养费颇有微词。

“吴某你作为父亲，于法于

情于理都应对孩子的成长都应

尽抚养义务。”“这么多年来，王

某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实属不

易。”庭审后，家事法官组织双方

进行了调解，两人在法院签订了

一个协议，约定两个孩子由原告

王某抚养，被告吴某每年支付抚

养费 12000 元（一年分两次给

付）并依法享有探望权的协议。

时间：

7月24日

地点：

永嘉县法院

踢球时的一个小动作，让他断了12根肋骨
谢先生是名85后，从小酷爱

踢足球，已经踢了20年了。如果

没有去年发生的那场意外，或许

他还能一直轻松自如地踢下去。

谢先生说，他还记得那是

2018年5月的一天，天气风和日

丽，朋友邀请他到镇海某体育公

园收费足球场地踢5人制足球，

他欣然赴约。

比赛最开始的气氛是紧张而

愉快的。谢先生在球场上来回奔

跑，由于奔跑速度较快，中途减速

时，他用手吊搭在足球门门框上，

“悬挂”了起来，由于球门并未固

定，根本无法承受一个成年男人

的体重和速度惯性的冲击力，只

听谢先生惨叫一声，重重摔在了

地上，球门压到了他的胸腹部。

一起踢球的同伴们都吓坏

了，立即将谢先生送到医院进行

治疗。谢先生被诊断为多发性肋

骨骨折（共12根）和肺气肿，共住

院11天。经鉴定，他的伤残等级

为九级。

经营管理足球场地的是宁波

飞鸟体育文化公司，谢先生事后

找对方几次协商赔偿，但没有结

果，最后，他只好起诉到了法院。

法庭上，谢先生一方认为，飞

鸟公司未将足球门框立柱固定，

导致他受伤，要求法院判令该公

司承担80%的责任。

飞鸟公司对此有不同看法，

足球场的球门虽然是移动式的，

没有固定属实，但这并未违反相

关规定。而且球门框上有不得攀

爬的警示语，谢先生当时已踢球

了半个小时左右，必然是能看到

该警示标语的，公司方已经尽到

了提示义务。另外，谢先生也应

该知道，用手吊挂在球门上会造

成球门倾倒，因此，受伤的后果是

谢先生自身造成的。

法院最后判决认定，谢先生

自身要为事件承担主要责任。谢

先生在踢球中悬挂在足球门上，

导致足球门倾倒，进而被压伤，谢

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且经常踢足球，应当知道悬挂球

门框可能会导致球门倾倒造成人

身伤害的后果。

此外，飞鸟公司作为涉案的

足球场地的经营管理人，应当知

道足球是一项对抗激烈的运动，

有一定的风险性，应更加审慎地

预防、消除足球场地、设备自身存

在的风险。飞鸟公司明知球门框

应固定而未固定，没有尽到危险

消除的义务，存在过错。

判决中，法院最后认定谢先

生承担60%的责任，飞鸟公司承

担40%的责任，判决飞鸟公司赔

偿谢先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

各项损失合计10万余元。

时间：

7月25日

地点：

宁波镇海区

法院

远光灯一闪，眼前发黑的司机撞到行人
滥用远光灯，是人们最深恶

痛绝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性质

到底有多恶劣，行人张某无辜遭

遇的这场交通事故很说明问题。

2018年11月2日，吴某驾驶

轿车，沿着仙居县城西线自西向东

行驶，临近冬天的傍晚，天已经全

黑，吴某行驶至官路镇官路中心小

学前路段，会车时受到郭某驾驶的

轿车远光灯影响，与过斑马线的行

人张某发生碰撞。张某受伤，吴某

的车子也有一定程度的受损。

交警认定，吴某“遇行人正在

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在

事故中起直接作用，负事故主要

责任；而郭某因“不按规定使用灯

光”，负事故次要责任。

“当时天很黑，对面来车开着

大灯导致他突然眼睛发黑，根本

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和行人。”吴某

这样回忆道。

事发后，他才看清自己撞了

人，慌忙停车报警，并拨打120。

而开远光灯的郭某，下车后在现场

停留了4分钟左右便开车离去，没

有等待交警前来处理。事后，交警

传唤郭某，他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拒绝在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上签字。

张某伤势严重，在台州医院、

仙居县人民医院等地住院治疗

200多天，目前已成植物人状态。

今年6月13日，张某女儿作为法定

代理人，将吴某、郭某以及其车辆

所投保的保险公司都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案件审理阶段，郭某拒听法

院的电话，拒绝接收传票，也未到

庭应诉。

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对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准确，

确定由被告吴某承担70%的赔

偿责任，被告郭某承担30%的赔

偿责任。一审判决吴某赔偿

137768元，其中130617元由保

险公司支付；郭某赔偿73423元，

其中70358元由保险公司支付。

“在这个案件中，行人张某是

最无辜的受害者。他才54岁，正

当壮年，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

刚成年的女儿需要照顾。正常走

在平时走了无数遍的人行横道

上，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却让他

躺在了冰冷的病床上，一个幸福

的家庭就此破碎。这都是由于驾

驶员不遵守交通规则、滥用远光

灯酿成了这一悲剧。”最后的判词

中，法官这样写道。

时间：

7月24日

地点：

仙居县法院

起诉别人要求还钱，自己却被罚了1万
拿着一张10万元的借条和

一份不动产登记证明，陈某觉得

自己这波起诉讨债的操作肯定

是“稳”了。未曾想到，两次庭审

之后，法院只判给陈某2.6万元，

还额外对他罚款1万元。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陈某

将陈某斌起诉至法院，要求对方

偿还10万元借款。据陈某描述，

2017年 12月，被告陈某斌因个

人资金周转不畅，向其借款10万

元，并出具一份借条，而后又把

自己的房产抵押给了他。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时

出现了反转。“这笔钱我根本就

不是向陈某借的，是远房亲戚华

某借给我的。而且当时给的钱，

也不是现在借条上写的10万，就

4万多，我已经还了2万。”坐在被

告席的陈某斌说道，并且还拿出

了转账记录。

法官就此询问陈某，陈某却很

肯定地说，是自己亲手将10万元

现金交给了陈某斌。虽然陈某言

之凿凿，但此案显然另有隐情。经

过一番调查，陈某终于开口，当时

打的其实是5万元的借条，钱是华

某经手借给陈某斌的。但陈某不

认可陈某斌曾经还过款。

考虑到双方各自陈述的事实

仍有差异，为进一步调查清楚案

件，法官追加华某为该案第三人。

6月底，该案进行了第二次

审理。正式开庭前，法官要求3

人在法庭内当场签下保证书，如

实陈述案件过程。

经过一番质证，案件真相逐

渐浮出水面。2017年 12月 21

日，陈某斌向华某借款5万元，并

出具了一份借条。借条的出借

人姓名是空白的。出具借条后，

华某仅向陈某斌交付了4.6万。

此后3个月内，陈某斌共计向华

某还款2万元。

后因陈某斌无力还款，华某

就把借条给了陈某，由陈某负责

催讨。2018年3月，在陈某要求

下，陈某斌向其出具了一份借款

为10万元的借条，其中未注明利

息，落款日期仍写成2017年 12

月21日，同时陈某斌还以名下房

产作了抵押。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借

款实际发生在华某与陈某斌之

间，只不过此后华某将债权转让

给了陈某，但陈某斌在债权转让

之前已经偿还了2万元，应作为

本金予以扣除。因此，陈某斌偿

还陈某2.6万元即可。

同时，陈某以包含虚假债务

的借条作为证据提起民事诉讼，

在诉状及庭审中故意虚构事实，

企图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妨碍

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予以制裁，但

其在第二次庭审中承认了事实，

最终未造成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未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因此法

院对其作出罚款1万元的决定。

时间：

7月24日

地点：

玉环市法院

法庭上


